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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 ＧＢ燉Ｔ９９７８—１９８８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构件耐火试验的试验装置、试验条件、试件要求、试验程序、耐火极限判定条件和

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墙、梁、柱、楼板、吊顶和屋顶等承重和非承重构件，其他的构件、配件或结构可参照采

用。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５９０７—１９８６ 消防基本术语 第一部分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 耐火极限

在标准耐火试验条件下，建筑构件、配件或结构从受火的作用时起，到失去稳定性、完整性或隔热性

时止的这段时间。
． 耐火稳定性

在标准耐火试验条件下，承重或非承重建筑构件在一定时间内抵抗垮塌的能力。
． 耐火完整性

在标准耐火试验条件下，建筑分隔构件当某一面受火时，能在一定时间内防止火焰和热气穿透或在

背火面出现火焰的能力。
． 耐火隔热性

在标准耐火试验条件下，建筑分隔构件当某一面受火时，能在一定时间内其背火面温度不超过规定

值的能力。

 试验装置

． 耐火试验炉

耐火试验炉应满足 ５．１、５．２、５．３、６．２的要求并便于试件安装与试验观察。
． 炉压测量与控制设备

炉内压力测量可采用压力传感器，传感器应能准确测量静压头，传感器不应布置在易受火焰或烟气

直接冲击的地方。炉内压力可通过控制通风和调节烟道闸板来调节。
． 燃烧系统

１



可采用轻柴油、天然气、煤气或丙烷气作为燃烧系统的燃料。燃料由贮油（气）罐通过管道输送到喷

嘴与高压鼓风机送来的空气混合，喷入炉内燃烧。燃烧产生的烟气由烟道经烟道闸板进入烟囱。
． 试件变形测量仪器

试件变形测量可采用机械、力学、光学或电子技术方式测量。
． 加载设备

加载设备可采用液压方式、机械方式或荷重块方式。
加载设备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加载设备应能模拟均布荷载、集中荷载、轴心荷载和偏心荷载；
ｂ）试验期间，试验荷载的大小、方向应保持稳定不变；
ｃ）设备本身变形不应对试件变形测量、热电偶绝缘垫的使用产生影响；
ｄ）测量设备应不影响试件背火面的空气流通和冷却以及妨碍其他项目的测量、观察和操作。

． 约束设备

可采用液压系统或其他加载系统作为试件的约束设备，约束设备应能为试件提供合适的边界条件。
． 仪器设备的精确度

温度测量设备：对于炉内温度 ±１５℃；
对于试件背火面温度 ±４℃；
对于试件内部温度 ±１０℃；

炉压测量设备：±３Ｐａ；
荷载测量设备：应加荷载值的±２．５％；
时间测量设备：±２ｓ；
试件变形测量设备：对于轴向收缩或膨胀 ±０．５ｍｍ；

对于其他变形 ±２ｍｍ；
试件缝隙测量探棒：直径 ６ｍｍ的 ±０．１ｍｍ；

直径 ２５ｍｍ的 ±０．２ｍｍ。

 试验条件

． 升温条件

．． 炉温控制

耐火性能试验应采用明火加热，使试件受到与实际火灾相似的火焰作用。试验炉炉内温度随时间而

变化，其变化规律应满足下列函数关系：
爴－ 爴０＝ ３４５ｌｇ（８牠＋ １）

式中：爴——升温到 牠时刻的平均炉温，℃；
爴０——炉内的初始温度，应在 ５℃～４０℃范围之内，℃；

牠——试验所经历的时间，ｍｉｎ。
表示以上函数的曲线，即“标准时间—温度曲线”，如图 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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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标准时间—温度曲线

．． 允许控温偏差

ａ）试验期间的炉内实际平均温度与标准时间—温度曲线的偏差值“牆”用下式确定：

牆＝ 爛－ 爛ｓ

爛ｓ
× １００％

式中：爛——实际平均炉温曲线下的面积；
爛ｓ——标准温度曲线下的面积。

炉温允许偏差为：
０ｍｉｎ＜牠≤１０ｍｉｎ时：牆≤１５％ （１）……………………………………………………………………
１０ｍｉｎ＜牠≤３０ｍｉｎ时：牆≤１０％ （２）…………………………………………………………………
牠＞３０ｍｉｎ时：牆≤５％ （３）………………………………………………………………………………
面 积计算的方法是：（１）的时间间隔不超过 １ｍｉｎ；（２）的时间间隔不超过 ２ｍｉｎ；（３）的时间间隔不

超过 ５ｍｉｎ。
ｂ）在试验开始 １０ｍｉｎ后的任何时间里，由任何一个热电偶测得的炉温与标准时间—温度曲线所

对应的标准炉温不能相差±１００℃。
．． 炉内温度测量

采用丝径为 ０．７５～１．００ｍｍ的热电偶，其热端伸出套管的长度不少于 ２５ｍｍ。试验开始时，热电偶

的热端与试件受火面的距离应为 １００±１０ｍｍ；试验过程中，上述距离应控制在 ５０～１５０ｍｍ之内。热电

偶应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累计使用 ２０ｈ后，应使用热电偶校验机校验，符合其精度要求的方可继续使

用。热电偶产生的电信号可经温度变送器或直接送到记录仪或计算机。试验过程中标准温度、单点温度、
平均温度以及偏差温度应能随时显示。
．． 试件背火面温度测量

采用丝径为 ０．５ｍｍ的热电偶，其热端应与直径为 １２ｍｍ、厚度为 ０．２ｍｍ的圆形铜片的圆心焊

接。铜 片 用 长、宽 均 为 ３０ｍｍ、厚 度 为 ２．０±０．５ｍｍ 的 石 棉 衬 垫 或 类 似 材 料 覆 盖，该 材 料 的 密 度 为

９００±１００ｋｇ燉ｍ３、导热系数为 ０．１１７～０．１４３Ｗ燉（ｍ·Ｋ）。石棉衬垫或类似材料可用耐热胶粘贴在试件

表面上，但铜片与试件表面之间不应有任何残留胶浆。
热电偶产生的电信号可经温度变送器或直接送到记录仪或计算机，试验过程中，平均温度、单点温

度应能随时显示。
．． 试件内部温度测量

采用与被测温度范围相适应的热电偶。应把热电偶安装在试件内部选定的部位，但不能因此影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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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性能。热电偶的热端应保证有 ５０ｍｍ以上的一段处于等温区内。
． 压力条件

试验开始 ５ｍｉｎ后，炉内应达到以下规定的正压条件：
ａ）水平构件——在试件底面以下 １００ｍｍ处的水平面上，炉压为 １５Ｐａ±５Ｐａ；
ｂ）垂直构件——在炉内 ３ｍ高度，离试件表面 １００ｍｍ处，炉压为 １５Ｐａ±５Ｐａ。
试验开始 １０ｍｉｎ后，炉内应达到以下规定的正压条件：
ａ）水平构件——在试件底面以下 １００ｍｍ处的水平面上，炉压为 １７Ｐａ±３Ｐａ；
ｂ）垂直构件——在炉内 ３ｍ高度，离试件表面 １００ｍｍ处，炉压为 １７Ｐａ±３Ｐａ。

． 加载条件

．． 试验荷载

承重构件的试验荷载应按国家有关设计规范来确定，并在试验报告中予以说明。对于按实际使用情

况确定的试件的试验载荷，应按有关设计单位正式提供的技术依据来确定并在试验报告中予以详细说

明。
．． 加载型式

承重构件的加载型式如下：
ａ）墙——垂直加载。荷载沿着试件的整个宽度，通过加载梁均匀施加或用千斤顶在选定的各点上

施加。
ｂ）梁—— 垂直加载。在梁的计算跨度的 １燉８、３燉８、５燉８和 ７燉８处四点加载，加载点的最小间距为

１ｍ。荷载应通过荷载分配板传递到梁上，分配板的宽度不超过 １００ｍｍ。
ｃ）柱——垂直加载。中心受压柱应沿试件轴线方向加载；偏心受压柱应采用偏心加载与轴心加载

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加载。
ｄ）楼板、屋顶——均匀加载，其任何单点的荷载不应超过总荷载的 １０％。如果必须模拟集中荷载，

加载头与楼板或屋顶表面之间的接触面积分别不大于 ４００ｃｍ２或总表面积的 １６％。
． 受火面

墙——一面受火；
梁——两侧和底部三面受火；
柱——垂直方向的所有面受火；
楼板、吊顶与屋顶——下面受火。

 试件要求

进行耐火试验时，试件应与该试件实际使用情况相同。
． 结构

试件所用的材料、制作工艺、拼接与安装方法应足以反映相应构件在实际使用中的情况。为使试验

能够进行而作的安装型式的修改应对试件无重大影响，并应对修改作详细说明。
． 尺寸

试件应与实际使用的尺寸相同。如果构件大于试验炉所能容纳的尺寸，则该试件在炉内暴露部分的

尺寸不应小于下列规定：
ａ）墙：高 ３ｍ、宽 ３ｍ；
ｂ）梁：计算跨度 ４ｍ；
ｃ）柱：高 ３ｍ；
ｄ）楼板、吊顶与屋顶：长 ４ｍ、宽 ３ｍ。

． 数量

试件数量为 １个，按实际约束燉边界条件进行试验。通常情况可按无约束燉边界条件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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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墙：两侧都要求耐火的不对称结构构件，应分别对两侧进行试验。如果预先能够确定其中一侧为

耐火薄弱面，也可进行一次试验，但耐火薄弱面应作为受火面；
ｂ）梁：按实际约束条件进行试验，通常情况按无约束条件进行试验；
ｃ）柱：按实际约束条件进行试验；
ｄ）楼板、吊顶与屋顶：按实际约束条件进行验证，通常情况按无约束条件进行试验。

 试验程序

． 试验的开始与结束

试验开始前要记录环境温度。当试验炉内接近试件中心的热电偶记录到 ５０℃时，便可将其作为试

验开始时间。同时，所有手动和自动的观察测量系统都应开始工作。
试验应按 ５．１～５．３、６．１～６．３、７．２、７．３、８．１、８．２的有关要求进行测量和记录。当试验中试件出现

８．１ａ）、８．１ｂ）、８．２中所规定的一条或几条时，试验应立即终止；或虽没有出现 ８．１ａ）、８．１ｂ）和 ８．２中所

规定的任何一条，但已到达预定的时间，试验也可结束。
． 加载和约束应用

．． 加载的应用

承 重 构 件 应 在 开 始 试 验 前 １５ｍｉｎ加 载 到 确 定 值。在 试 验 过 程 中，荷 载 误 差 不 应 超 过 确 定 值 的

±５％。加载系统应具有快速响应能力，以保持荷载稳定。试验结束后，如果试件尚未损坏，应立即卸载。
．． 约束的应用

根据试件的设计，相应的约束力可由试件框架提供，该试件的边缘与框架的间隙要用硬性材料堵

塞。约束也可利用液压系统或其他加载系统来施加。
． 测量与观察

．． 炉内温度测量

炉内温度测量应按 ５．１．１、５．１．２和 ５．１．３的规定进行，温度应连续测量。热电偶布设的规定如下：
水平或垂直分隔构件：试件表面每 １．５ｍ２至少有一个热电偶，热电偶总数不少于 ５个；
横梁：在每隔 １ｍ的长度上至少有两个热电偶，热电偶总数不得少于 ６个。
柱子：在每隔 １ｍ的高度上至少有一个热电偶，热电偶总数不少于 ６个，呈螺旋形布置。

．． 炉内压力测量

炉内压力测量应按 ４．２和 ５．２的规定进行，测量应连续进行或每隔 ２ｍｉｎ测量一次。
．． 荷载测量

荷载测量应按 ５．３的规定进行，应记录荷载性质、施加方法和试件支撑不住荷载的时间。
．． 试件背火面温度测量

试件背火面的温度测量应按 ５．１．４规定进行，温度应连续测量。热电偶的布设规定如下：
水平或垂直分隔构件，热电偶数量不得少于 ５个，其中一个设在试件的中心，其余分设在试件各四

分之一部位的中心。
热电偶应距离接缝、边缘、螺栓、螺钉头以及金属连接件至少 ５０ｍｍ。
对于瓦垅或肋形结构，热电偶的数目可以增加，最厚处和最薄处的热电偶数目应相同，但试件槽沟

或凸脊的尺寸满足热电偶与该试件表面完全接触。
．． 试件内部温度测量

试件内部温度应按 ５．１．５规定进行，温度应连续测量。
．． 试件变形测量

试件变形测量应按 ４．４的规定进行，变形应连续测量。
墙——加载开始至试验结束，测量其中心点水平方向的变形值；
板——加载开始至试验结束，测量其中心点垂直方向的变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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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加载开始至试验结束，测量其跨度中间的变形值；
柱——加载开始至试验结束，测量其轴向变形值。

．． 试件完整性测量

ａ）在试验过程中，当试件有火焰和气体在孔洞或其他空隙出现时，都应在这些出现处用棉垫进行

测量。棉垫与试件之间保持 ２０～３０ｍｍ的距离并应将棉垫中心靠近裂纹，测量时间 １０～３０ｓ。如果棉垫

前一次使用时已经吸潮或被烧焦，就不应再使用。
棉垫尺寸为长 １００ｍｍ、宽 １００ｍｍ、厚 ３０ｍｍ。棉垫应由新的、未染色的柔软棉纤维制成，不应混有

人造纤维，其重量为 ３～４ｇ。
棉垫使用前应先放入 １０５℃±５℃的干燥箱中，干燥时间不得少于 ３０ｍｉｎ。干燥后在干燥箱内存放

２４ｈ。在进行完整性测量时，应将棉垫安装在为图 ２所示的框架内。

图 ２ 棉垫框架

棉垫试验不适用于炉内负压区。如果试验裂缝或开口在负压区，可采用临时增加炉压的方法进行完

整性测量。
ｂ）在 试 验 过 程 中，当 试 件 的 背 火 面 出 现 贯 通 至 试 验 炉 内 的 裂 缝 时，可 以 使 用 直 径 为 ６ｍｍ±

０．１ｍｍ和直径为 ２５ｍｍ±０．２ｍｍ的不锈钢探棒进行完整性测量。探棒结构如图 ３所示。

图 ３ 试件缝隙测量探棒

．． 试验现象观察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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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试件在试验过程中的变形、开裂、熔化或软化、剥落或烧焦等现象。如果有大量的烟雾从背火面

冒出，应进行记录，但耐火试验不检验这些烟雾的危险性。

 耐火极限判定条件

试验过程中当 ８．１、８．２条中规定的任一项出现时，则表明试件达到耐火极限。
耐火极限以小时计，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 非承重构件

ａ）失去完整性。按 ７．３．７的规定进行测量，当棉垫被点燃或背火面窜火达 １０ｓ以上时，则认为试件

失去完整性；当试件背火面出现贯通至试验炉内的裂缝，直径 ６ｍｍ的探棒可以穿过裂缝进入炉内且探

棒可以沿裂缝长度方向移动不小于 １５０ｍｍ，或直径 ２５ｍｍ的探棒可以穿过裂缝进入炉内时，则认为试

件失去完整性。
ｂ）失去隔热性。试件背火面的平均温升超过试件表面初始平均温度 １４０℃或背火面上任何一点的

温升超过该点初始温度 １８０℃时，则认为试件失去隔热性。
． 承重构件

ａ）失去稳定性。在试验过程中试件发生垮塌；或梁板构件的最大挠度、柱构件的轴向变形、柱构件

的轴向变形速率超过规定值时，则表明试件失去稳定性。即：
梁或板构件的最大挠度超过 Ｌ燉２０（ｍｍ），Ｌ为试件计算跨度，单位：ｍｍ。
柱 构件轴向变形大于 ｈ燉１００（ｍｍ）或轴向变形速率大于 ３ｈ燉１０００（ｍｍ燉ｍｉｎ）。ｈ为柱构件在加载

后，耐火试验前的初始受火高度，单位：ｍｍ。
ｂ）当承重构件同时起分隔作用时，还应按 ８．１的规定进行判定。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试验委托单位名称；
ｂ）样品制造单位名称和样品名称；
ｃ）试验名称和日期；
ｄ）试件构造、照片以及所用材料的技术数据；
ｅ）试验荷载的计算方法、荷载值及加载方法；
ｆ）试件约束燉边界条件；
ｇ）温度、变形、数据及其说明；
ｈ）非对称构件受火面的确定；
ｉ）试件的耐火极限；
ｊ）试验主持人及试验单位负责人签字，试验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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